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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启鑫公司/债务人 指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启鑫公司 指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的启鑫公司

众达公司 指 浙江众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乐丰公司 指 宁波乐丰新能源有限公司

宁波中院 指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即受理启鑫公司破产申请的法

院

象山法院 指 象山县人民法院，即受理众达公司破产申请的法院

《企业破产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民法典》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管理人 指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即浙江海

泰律师事务所

新三板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摘牌证券服务专区 指 摘牌证券非公开电子化转让服务专区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重整投资人/泽羽公司 指 南通泽羽科技有限公司

农行明州支行 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明州支行

宁波金融资产公司 指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象山开发区公司 指 浙江省象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有限公司

甬永估（2022）法委字

第 101/102/99 号
指

宁波永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对启鑫

公司、众达公司名下三处不动产的评估报告，均以 2022

年 9 月 21 日为价值时点

德威评报字[2022]205 号 指
宁波德威资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对启鑫公

司、众达公司名下机器设备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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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威评报字[2022]206 号 指
宁波德威资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对启鑫公司、众

达公司名下办公设备及存货的评估报告

德威评报字[2022]034 号 指
宁波德威资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对启鑫公司名下

三辆汽车的评估报告

德威评报字[2023]103 号 指
宁波德威资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启鑫公司对外投

资 6家公司股权价值的评估报告

德威（会）财审字[2023]0048

号/审计报告
指

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启鑫公司

《资产负债专项审计报告》

破产费用 指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破产费用

共益债务 指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共益债务

有财产担保债权 指
对启鑫公司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包括抵押权、

建设工程优先权等

职工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债务人

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

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确认债权 指
经宁波中院（2021）浙 02 破 14 号之四裁定确认的无异议

债权

未申报债权 指
启鑫公司破产受理前已成立、但截至本重整计划（草案）

制定之日尚未向管理人进行申报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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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宁

波中院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裁定受理启鑫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

担任管理人。2023 年 4 月 3 日，宁波中院裁定自 2023 年 3 月 20 日对启鑫公司进行重

整。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严格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包括对启鑫公司实施

接管、调查资产、委托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启鑫公司资产进行审计及评估、接收债

权申报并予审核、清理诉讼及执行案件、代表启鑫公司催收债权、对部分无重整价值

的资产进行司法拍卖等。

为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利益，争取重整成功，避免启鑫公司走向破产清算，管理

人全力做好与重整程序相关的各项工作，包括资产推介、询邀意向投资人、接受尽调、

发布招募公告、审查投资人资格、与投资人进行多轮谈判、论证重整方案可行性等。

经公开招募，管理人最终确定南通泽羽科技有限公司为启鑫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浙江众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重整投资人。泽羽公司对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资产与

负债、经营状况等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后，已缴纳 1 250 万元重整履约保证金及 1 000

万元的履约保函，并提交《关于启鑫股份和众达科技的投资方案》。管理人在综合考虑

投资人主体资质、偿债方案及其合理性、经营方案与行业发展匹配度等因素，并听取

债权人、股东等各方意见和建议，结合启鑫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本重整计划（草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

若本重整计划（草案）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最后经法院裁定批准执行，所

有债权人合法权益将得到公正公平的清偿，特别是普通债权能够获得比清算条件下更

好的受偿。另外，对于启鑫公司股东来说，相比破产清算条件下股东权益归零、公司

主体注销，破产重整也是对股东权益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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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重整计划（草案）若能获得各组表决通过并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将达到以下

效果：

（一）重整投资人南通泽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10 540】万元重整资金，将全部

用于清偿启鑫公司的债务、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如有）。

（二）对不动产及机器设备享有抵押权的优先债权获【100%】清偿、建设工程优

先债权获【100%】清偿、仅对机器设备享有抵押权的优先债权获部分清偿。

（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如有）获【100%】清偿。

（四）职工债权获【100%】清偿。

（五）国家税款债权本金获【100%】清偿，滞纳金按照普通债权的受偿方案获得

清偿。

（六）在破产清算条件下，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不足 6.4%。根据本重整计划（草案）

的清偿调整方案，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为【13.24%】。

（七）启鑫公司主体资格继续存续，原股东权益作出调整。重整投资人

支付【10 540】万元重整资金后，泽羽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将获得启鑫公司 84.067%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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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债务人基本情况

一、启鑫公司基本情况

(一)设立情况

启鑫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3 月 10 日，住所地浙江省象山县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772303220K，法定代表人励小伟，注册资本人民币 17 625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为太阳能电池板、灯具的研制研发、制造、加工；太阳能晶片、

太阳能电池板、硅片、灯具、自动化电子设备的批发、零售；太阳能设备、工艺品、

文具、箱包、家用电器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日用品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启鑫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新三板挂牌，证券代码：835941。2021 年 9 月 13

日被终止挂牌。因启鑫公司股东超过 200 人，目前公司股票进入摘牌证券服务专区转

让（证券简称：DC启鑫，证券代码：405020）。

(二)股本结构

截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布的启鑫公司全

体证券持有人名册显示，启鑫公司证券总数量 176 250 000 股，在册股东共有 634 户。

其中个人户数 595 户，共持有 114 449 998 股，占总股本的 64.94%；机构户数 39 户，

共持有 61 800 002 股，占总股本的 35.06%。

(三)经营情况

启鑫公司于 2019 年底停止生产经营。2020 年 3 月 1 日，启鑫公司将名下的海和路

55 号、金港路 2号的部分房产及设备等与众达公司的房产及设备一并出租给宁波乐丰

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启鑫公司资产情况



6

根据管理人调查及《资产负债专项审计报告》【德威（会）财审字[2023]0048 号】，

启鑫公司的资产包括：

(一) 不动产

1. 位于象山滨海工业园海和路 55 号，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 26 065.20 平方米，证

载房屋建筑面积 30 211.46 平方米，另有无证房屋建筑面积 3 437.24 平方米，

棚面积 4 596.52 平方米，评估价值 6 073.18 万元【甬永估（2022）法委字第 101 号】；

2. 位于象山滨海工业园海金港路 2 号，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 20 436.73 平方米，

证载房屋建筑面积 7 374.32 平方米，另有无证房屋建筑面积69.76 平方米，棚面积 125.87

平方米，评估价值 2 613.52 万元【甬永估（2022）法委字第 102 号】。

2018 年 5 月 28 日，启鑫公司将上述不动产抵押给农行明州支行。另外，众达公

司名下一处房产也为启鑫公司向该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众达公司房产位于象山县

滨海工业园金港路 37 号，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 22 842.37 平方米，证载房屋建筑面积

共 19 506.22 平方米，分别为办公楼和厂房，另有无证建筑面积 1 342.77 平方米、钢棚

面积 1 185.64 平方米，评估价值 4 595.54 万元【甬永估（2022）法委字第 099 号】。

农行明州支行对启鑫公司、众达公司的债权已转让至宁波金融资产公司名下。

(二) 机器设备

启鑫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因与众达公司存在混同（难以区分处置）、贬值、缺损

等情况，且大部分已抵押给宁波金融资产公司和象山开发区公司。启鑫公司与众达公

司的机器设备评估价共 619.9 万元【德威评报字[2022]205 号】，以账面价值按比例拆分，

启鑫公司占 78.81%、众达公司占 21.19%。在征得抵押权人同意后，管理人合并处置两

公司的机器设备。2022 年 9 月 30 日在淘宝网拍卖成交，成交价 763 万元，拍卖款中

78.81%即 6 013 203 元归属启鑫公司。扣除应承担的评估费、交易税款后，宁波金融资

产公司可优先受偿 2 949 084.38 元、象山开发区公司可优先受偿 1 464 709.65 元，剩余

未抵押部分机器设备的拍卖款 1 046 836 元为无担保财产，用于清偿破产费用、职工债

权、税收债权及普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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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设备及存货

办公设备及存货情况与机器设备相同，也存在启鑫公司、众达公司名下的办公设

备混同情况，难以区分处置。两公司的办公设备及存货评估价共 77.722 万元【德威评

报字[2022]206 号】，以账面价值按比例拆分，启鑫公司占 96.79%、众达公司占 3.21%。

管理人也已合并处置两公司的办公设备，2022 年 9 月 30 日在淘宝网拍卖成交，成交价

80 万元，拍卖款中 96.79%即 774 320 元归属启鑫公司。

(四) 汽车

启鑫公司名下三辆汽车，评估价共 48.45 万元【德威评报字[2022]034 号】，2022

年 4 月 13 日在淘宝网拍卖成交，成交价分别为 25.91 万元、26.85 万元、6.97 万元，合

计 59.73 万元。

(五) 货币资金

截至破产受理日，启鑫公司的货币资金共 1 004 676.62 元，其中农户屋顶光伏发

电项目保证金 254 456.99 元因未到期不能支取，其余 750 219.63 元为银行存款，目前管

理人已归集启鑫公司基本存款账户货币资金 654 284.30 元，其余 95 541.33 元散存于 26

个一般存款账户，管理人暂未归集。

(六) 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破产受理时启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金额 280 565 651.53 元，其他

应收款账面金额 42 580 871.04 元。经审计清查后，应收账款调整为 42 548 837.71 元、

其他应收款调整为 14 973 392.29 元，但均因账龄较长，形成原因错综复杂，有些与实

际情况不符等，收回难度大。

管理人根据审计报告经进一步梳理，启鑫公司应收款中绝大部分为应收国外货

款，总计 204 934 093.13 元，均发生在 2018 年之前，追收成本过高或超过诉讼时效，

难以追回。另外存在应收款在破产前已经诉讼或仲裁但未能收回、因未收到发票而挂

账但实际并无应收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或资料缺失等各种情形。对具备诉讼条件的 9

笔应收款管理人通过发函、诉讼或申报债权等各种方式追收，追收标的 18 231 6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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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截至本重整计划（草案）制定日已收回应收款 1 001 451.38 元。

(七) 长期股权投资

启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共有 7 家子公司，除众达公司被申请破产外，6家子公司

及持股比例分别为：浙江启鑫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51%、浙江茂宏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浙江同富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宁波亚德森太阳能光电有限公司 100%、浙

江启昕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51%、宁波宁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9%。据管理人了解，

除浙江启鑫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有投资收益外，其余 5家子公司投资收益均为亏损。经

评估，启鑫公司对外投资 6 家子公司的股权价值共为 9 299 641.27 元【德威评报字

[2023]103 号】。

(八) 租金收益

经管理人催收，乐丰公司已支付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的租金 305 万元。管理人

按合同约定的租赁范围结合启鑫公司、众达公司的不动产面积比例拆分租金，归属于

启鑫公司的租金为 1 511 380.99 元。租金实际计算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

三、启鑫公司负债情况

(一)已确认债权

2023 年 5 月 8 日，宁波中院裁定确认启鑫公司 86 位债权人的债权。债权分类如

下：

1. 有财产担保的优先债权 3笔

1)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优先债权金额 133 837 864.88 元，对启鑫公

司、众达公司名下的三处不动产和大部分机器设备享有抵押权；

2) 浙江省象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有限公司，优先债权金额 5 120 609.59 元，对启鑫

公司、众达公司名下的部分机器设备享有抵押权；

3) 宁波市鄞州建特建筑装修有限公司，优先债权金额 300 000.00 元，对启鑫公司

部分建设工程享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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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收债权 1笔，金额 1 426 248.56 元；

3. 普通债权 84 笔，金额 131 963 185.89 元（其中 13 091 674.33 元为迟延履行利息，

劣后清偿）；

(二)职工债权

经管理人调查、审核，确认启鑫公司职工债权 87 笔，债权金额 3 419 37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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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债务人的重整方案

一、招募重整投资人

2022 年 9 月 1 日，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浙江省破产管理人协

会、宁波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等平台发布公告，推介启鑫公司与众达公司的资产，并公

开询邀意向投资人。泽羽公司报名有意参与两公司重整，提交了投资意向书等报名材

料，并缴纳意向保证金 500 万元。

2023 年 4 月，宁波中院、象山法院裁定对启鑫公司、众达公司进行重整后，管理

人又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浙江省太阳能光伏行业协会、浙江省破产管理

人协会、宁波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小火鸟破产资讯等微信公众号发布招募公告，同时

在新三板摘牌证券服务专区作相应公告，并通知了启鑫公司的全体债权人及全体股东。

截至 2023 年 5 月 8 日招募期满，仍只有泽羽公司一家向管理人报名并提交《启鑫公司

和众达公司投资方案》。

二、重整投资人情况

泽羽公司成立于 2021 年，设立于江苏省南通市，注册资金 5 000 万，公司主要从

事太阳能电池片、光伏面板、储能等的技术研发和产品销售，以及分布式光伏电站的

工程建设、项目运维服务。公司自创建以来，利用创始团队十几年从事光伏行业的资

源积淀，迅速打开市场，成为众多央企、上市公司、民营企业的太阳能组件供应商，

并在海外设立多个办事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2022 年，公司全年营收实现约 2.2 亿

元人民币。泽羽公司实际控制人团队具有丰富的光伏电站开发运营经营，目前已在全

国各地投运并网分布式光伏电站数十座，总装机容量超过 100MW。

泽羽公司已与管理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并已支付履约保证金 1 250 万元，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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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1 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将于 2023 年 8 月底前付清并已提供履约保函。

三、重整方式与重整资产

(一)启鑫公司与众达公司联动重整

因启鑫公司与众达公司在股权结构及经营业务上具有关联性，生产场地又互相接

壤，且众达公司的不动产为启鑫公司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因此管理人在招募投资人

时要求意向投资人须对启鑫公司与众达公司联动重整，不接受仅对一家公司进行投资

重整的方案，投资人泽羽公司同意该要求。

(二)重整方式及重整资金

启鑫公司重整方案采取企业存续式重整模式，即重整投资人支付【10 540】万元

重整资金后取得启鑫公司 84.067%股权，从而在启鑫公司主体资格内承接启鑫公司名

下的实物资产、业务模式等，使得启鑫公司实现再生目标。

重整投资人提供的【10 540】万元重整资金，其中【8 716.7】万元清偿有财产担保

债权，剩余【1 823.3】万元清偿启鑫公司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如有）和职工债权、

税收债权、普通债权等无财产担保债权。

(三)纳入重整资产的范围

纳入重整资产的范围包括启鑫公司名下两处不动产、6家子公司长期投资股权、

管理人认为难以收回的应收款及商标专利软著等知识产权。

(四)重整资金支付时间

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2 250 万元中的【1 853.3】万元作为第一期重整资

金，用于清偿建设工程优先权人鄞州建特建筑装修有限公司以及启鑫公司的破产费用、

共益债务（如有）、职工债权、税收债权、普通债权等无财产担保债权。第二期重整资

金【8 686.7】万元，在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重整计划均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一年内支付（以后批准时间为准），用于清偿抵押权人宁波金融资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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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分析

一、破产清算下的偿债能力

在破产清算模式下，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三处不动产将被拍卖，拍卖款在缴纳

交易税款后，优先清偿宁波金融资产公司在受偿机器设备拍卖款后的剩余债权

129 619 716.54 元。

管理人参考三处不动产的评估价及土地取得成本分别测算了交易税款（土地增值

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等）：

不动产 （万元）

产权人 座落 评估价 假设成交价 交易税费

启鑫公司
海和路 55 号 6073.18 7000 1300.6

金港路 2号 2613.52 4000 1117

众达公司 金港路 37 号 4595.54 5500 1133.83

合计 13282.24 16500 3551.43

拍卖款缴纳交易税款后剩余 12948.57

可见三处不动产即便成交价达到 16 500 万元，在缴纳交易税费后拍卖款剩余不足

12 950 万元，尚不足清偿宁波金融资产公司的优先债权，即不动产拍卖款将分文不能

清偿启鑫公司的破产费用、职工债权、税收债权、普通债权等无担保债权。最终可用

于清偿启鑫公司无财产担保债权的资金仅为长期股权投资变价款（评估价约 930 万元，

假设以评估价变现）及其它资产收入约 635 万元（货币资金、汽车、办公设备及存货

拍卖款、应收款追回、租金收入、机器设备拍卖款清偿抵押权人后剩余款项等），合计

约 1 565 万元。在清偿破产费用、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后可用于清偿普通债权的资金

约 770 万元，受偿率不足 6.4%。如三处不动产拍卖成交价按评估价 13 282 万元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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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偿率则更低，而且经营亏损的对外投资股权变价困难，如无法变价，管理人就需要

对子公司进行清算，则启鑫公司的破产清算时间将会非常漫长。

二、破产重整下的偿债能力对比

管理人引入重整投资人后，投资人提供的可清偿无担保债权的重整资金比清算模

式下多了约 900 万元，可以提高普通债权人受偿率约 6.8%以上。在重整模式下，不仅

两家优先债权人得到全额清偿，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均得到全额清偿，普通债权人也

有 13.24%的受偿率，极大提高了债权受偿率，令债权人利益得到最大化。

与破产清算相比，破产重整不但减少了资产拍卖、股权处置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

性，节约了资产拍卖交易过户中产生的巨额税费，明显提高了债权人的清偿率；对债

务人而言，也是挽救了陷入困境的企业，保留了企业主体资格，有助于其继续经营。

因此破产重整具有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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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债权分类、调整和受偿方案

一、债权分类

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综合管理人调查与债权审查情况，启鑫公司债

权分类情况如下：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指《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对债务人

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以及《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的对债务人的特定

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经管理人审查，启鑫公司有财产担保

债权金额合计 139 258 474.47 元，其中：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为

138 958 474.47 元，建设工程优先债权为 300 000 元。

（二）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指《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欠付的职工债权。

经管理人调查，启鑫公司的职工债权金额为 3 419 371 元。

（三）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指《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欠付的税款本金。

经管理人审查，启鑫公司的税款债权金额为 1 426 248.56 元。

（四）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指《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债权人对债务

人享有的除有财产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及破产费用以外的其他债权。经管

理人审查，启鑫公司的普通债权金额合计为 131 963 185.89 元，其中 13 091 674.33 元为

未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而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该部分债权劣后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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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权受偿方案

(一)偿债资金来源

启鑫公司的偿债资金共计 116 159 337.38 元，来自两部分：

1. 投资人支付的重整对价 105 400 000 元；

2. 管理人处置或追回的财产 10 759 337.38 元，来自以下七项：

a) 破产受理时货币资金 750 219.63 元

b) 汽车拍卖款 597 300 元

c) 办公设备及存货拍卖款 774 320 元

d) 应收款追回 1 081 988.99 元

e) 租金收入 1 511 380.99 元

f) 管理人账户利息收入（截至 20230621）30 924.77 元

g) 机器设备拍卖款 6 013 203 元

(二)债权受偿顺序

本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债权受偿方案按以下顺序依次分配：

1. 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受偿方案

（1）抵押权人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 133 837 864.88 元，首先从启鑫公司、众达公司名下抵押范围的机器设备

拍卖款优先受偿 4 218 148.34 元，剩余优先债权 129 619 716.54 元先以启鑫公司（主债

务人）名下两处不动产按评估值共计 86 867 000.00 元清偿，优先债权尚有 42 752

716.54 元未获清偿，以众达公司（抵押担保人）的不动产清偿。抵押权人宁波金融资

产公司获 100%清偿。在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重整计划均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一年内清偿（以后批准时间为准）。

（2）抵押权人浙江省象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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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金额 5 120 609.59 元，首先从启鑫公司、众达公司名下抵押范围的机器设备拍

卖款优先受偿 1 511 371.24 元，剩余债权 3 609 238.35 元作为普通债权，在启鑫公司和

众达公司两案中参与分配。在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重整计划均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之日起两个月内清偿（以后批准时间为准）。

（3）建设工程优先权人鄞州建特建筑装修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 300 000.00 元，获 100%清偿。在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重整计划均经人

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两个月内清偿（以后批准时间为准）。

管理人管理、维护、变现担保财产的报酬，由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协商确定，协商

不成的，由法院裁定。

2. 无财产担保债权的受偿方案

启鑫公司无担保财产共计 24 578 543.36 元，来自：

a) 重整资金 105 400 000 元在清偿优先债权后，剩余 18 233 000 元；

b) 管理人处置或追回的七项财产在清偿机器设备抵押权人后，剩余 6 345 543.36

元。

以上无担保财产按法律规定顺序清偿启鑫公司破产费用、职工债权、税收债权、

普通债权等，具体清偿方案如下：

（1）破产费用 3 510 856.13 元，获 100%清偿

破产费用包括：

a) 破产案件申请费 300 000 元

b) 审计费 150 000 元

c) 资产评估费 455 566.31 元（不动产、机器设备、办公设备、车辆、股权等多项

资产评估费）

d) 税款 734 175.22 元（机器设备、办公设备拍卖款开票、租金收入开票）

e) 管理人报酬 1 794 712.60 元（按无担保财产 24 578 543.36 元计算）

f) 破产衍生案件诉讼费用及外地诉讼差旅费共 15 2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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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刻章、公告、债权人会议平台软件服务费、中登公司查询费用等共 11 140 元

h) 预留破产费用 50 000 元（分配转账手续费、公告费、企业变更及其它费用等）

除破产案件诉讼费、管理人报酬、预留费用外，其他破产费用已按法律规定实际

支付。破产案件诉讼费、管理人报酬在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重整计划均经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之日起两个月内清偿（以后批准时间为准）。

（2）职工债权 87 笔，债权金额共 3 419 371.00 元，获 100%清偿

在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重整计划均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两个月内清偿

（以后批准时间为准）。

（3）税收债权 1 笔，债权金额 1 426 248.56 元，获 100%清偿

在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重整计划均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两个月内清偿

（以后批准时间为准）。

（4）普通债权 85 笔，债权金额 122 480 749.91 元，获 13.24%清偿

参与分配的普通债权包括法院已裁定确认 84 笔普通债权 118 871 511.56 元（扣除

劣后清偿债权金额）及优先债权人象山开发区公司未受偿债权 3 609 238.35 元，债权金

额共计 122 480 749.91 元，可清偿资金 16 222 067.67 元，清偿比例 13.24%。在启鑫公司

和众达公司的重整计划均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两个月内清偿（以后批准时间为

准）。迟延履行利息不予清偿。

(三)其它事项说明

1. 未按破产法规定申报的债权

债权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

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自法院裁定启鑫公司重整之日起满三年，仍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不再享有受偿的权

利。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

补充申报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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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金及应收款追回的补充清偿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启鑫公司如还有其它收入，包括租金及应收款的执行到位，

在清偿破产费用后的剩余款项按比例清偿给普通债权人。由于普通债权总金额超过 1.2

亿元，其他收入追回金额如低于 10 万元，管理人将不再分配，作为管理人报酬等破产

费用。

3. 解除财产保全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

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截至目前，启鑫公司的部分财产仍被其他

法院查封、冻结。相关债权人应在宁波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主动申请相关

法院解除查封、冻结措施。如不解除的，管理人将暂不清偿该债权人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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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股东权益调整方案

一、股东权益调整方案

由于启鑫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在债权人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股东

的股权价值为零。清算情形下启鑫公司主体注销，所有原股东的股票将不复存在。为

了挽救启鑫公司，避免其破产清算，股东和债权人需共同做出努力，共同分担实现启

鑫公司重生的成本，因此对启鑫公司股东权益进行调整是实现重整的必要条件。

根据重整所需股票来源的不同，采用原股东让渡股票的方式进行筹集。目前启鑫

公司总股本 176 250 000 股，由全体股东向重整投资人让渡一定数量的股票，用以筹集

重整投资款【10 540】万元。具体让渡方案为：

（1）鉴于原第一大股东励小伟应对启鑫公司亏损承担较大经营责任，对其所持

有的启鑫公司股票全额让渡，共计 35 838 000 股；

（2）其余股东统一让渡所持股票的 80%，共计 70 206 000 股。

经过权益调整后，投资人取得启鑫公司股票148 167 600股，占总股本比例84.067%，

其余股东持股比例均减为原持股比例的 20%。

另外，由于众达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启鑫公司对众达公司的股权价值为零，故重

整后的众达公司股权 100%由重整投资人享有，启鑫公司不再享有。

二、重整完成后的启鑫公司经营方案

（一）整体方向

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剥离不良资产、化解经营危机、消除债务负担，在此基础上，

依托重整投资人的行业背景并顺应当前光伏行业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启鑫公司的业

务结构，采取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并购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注入优质盈利性资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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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跨越式发展。

与此同时，在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同时，在股转公司的指导和

券商辅导下，积极恢复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并力争在三年内进入新三板创新层，在五

年内通过转板等机制登陆北交所上市。

（二）业务规划

本次重整后，为了充分利用启鑫公司的禀赋并顺应当前光伏产业的发展趋势，重

整投资人拟对启鑫公司原有业务结构进行调整。概括而言，将有效配置资源，从原来

附加值较低的单一制造型企业向“以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为主，以太阳能组件制造为

辅”的业务结构转变，构建双主业布局，优化企业的业务结构、提升行业竞争力。

1、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规划

光伏电站作为现金流稳定、盈利水平优良的项目，是国家大力鼓励发展的清洁能

源朝阳行业。未来，重整后的启鑫公司将以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作为主营业务方向和主

要的利润增长点。在光伏电站投资运营的业务布局上，拟通过三步走实现发展目标。

第一步，由重整投资人无偿注入约 5MW光伏电站作为先导项目。重整投资人拟在

启鑫公司重整成功后 6 个月内，以无偿方式向启鑫公司注入约 5MW的已并网投产分布

式光伏电站，使得重整后的启鑫公司迅速恢复现金流和盈利能力，为修复信用并恢复

新三板挂牌创造条件。同时该先导项目的实施，将为启鑫公司后续大力投拓、运营分

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起到示范作用。

第二步，在三年内实现投运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100MW。重整完成并修复信用

后，通过资产抵押融资、资本市场再融资以及股东注资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新建或

并购分布式光伏电站。目标是三年内装机容量达到 100MW，电站板块年净利润达到 3 000

万元。

第三步，在五年内实现投运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200MW。在公司光伏电站板块

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内生扩张或外延并购方式，抢抓国家大力支持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不断滚动开发加装电站，力争在五年内实现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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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W，年实现净利润 6 000 万元，从而壮大本业务板块，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

由于分布式光伏电站以其稳定的现金流和较高的利润率深受银行、融资租赁公司

等金融机构的青睐，可以很方便地获得项目配套贷款，特别有助于滚动发展。经测算，

首批 100MW装机容量的光伏电站大约需要 6 000 万元投资，该部分资金由重整后启鑫公

司的资产进行抵押融资足以解决；第二批 100MW装机容量的光伏电站则可以通过第一

批投产电站产生的利润结合项目融资滚动实现。

2、太阳能组件制造业务规划

鉴于启鑫公司已经具备完备的污水处理系统并已获得环评报告，其现有土地与厂

房原用于太阳能组件生产，具备很好的生产制造条件与技术及经验积淀。基于此，重

整投资人为重整后的启鑫公司规划 1GW 的太阳能组件生产线。其中，一期产能为

500MW，二期产能为 500MW。达产后，预计年营收将达到 15 亿元以上。

由于启鑫公司的原有机器设备已经老旧淘汰，已在本次破产重整程序中通过拍卖

处置。因此，组件生产线的搭建预计需要投资金额约 1亿元，分两期建设，每期 5 000

万元。该部分资金拟由重整投资人作为控股股东注资，并结合公司资产抵押融资或资

本市场再融资等方式加以解决。

（三）对接资本市场规划

1、恢复新三板上市

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启鑫股份之摘牌并不属于该细则第十六条第（五）、第（六）、第（七）项所规定之情

形，因此重整成功并恢复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后，启鑫股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恢

复新三板挂牌。

2、从基础层进入创新层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新三板挂牌公司进入创新层，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年平均净利润不少于 2 000 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 10%（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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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2）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最近两年营

业收入平均不低于 4 000 万元；股本不少于 2 000 万股。

（3）最近有成交的 60 个做市转让日的平均市值不少于 6亿元；最近一年年末股

东权益不少于 5 000 万元；做市商家数不少于 6家；合格投资者不少于 50 人。

重整投资人将对标上述要求，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良好公司治理机制、锐意进

取的团队努力，力争在三年内实现进入创新层。

（4）通过转板等机制登陆北交所

在进入创新层后，通过进一步夯实公司经营基础、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和行业竞争

力，对标以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为主的上市公司，力争在五年内通过转板机制登

陆北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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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重整方案的表决和批准

一、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规则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

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因本重整方案（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故设立出资人组对重整方案（草

案）进行表决。按照《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参加表决的出资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二、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下列各类债权的债权人参加讨论重整计划（草

案）的债权人会议，依照下列债权分类，分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一）对

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二）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

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三）债务人所欠税款；（四）普通债

权。

启鑫公司根据债权确认情况并结合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设担保债权组、

税收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由于职工债权

获全额清偿，故不设职工债权组。

三、重整计划的申请批准

因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须联动重整，故两家公司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24

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管理人将自重整计划通过之日起十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

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如仅有一家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管理人不向法院

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如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经管理人与未通过表决组协商，可再

次表决。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实质损害其他表决组的利益的，其他表决组不再进行二次

表决。未通过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再次表决仍未通过的，管理人保留向法院申请

依法批准重整计划的权利。

四、批准的效力

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

人、债务人原股东、全体债权人和重整投资人均有约束力。

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但根据重整计划获得清偿的部分，债权人不得再向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该部

分权利。

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时起，债务人启鑫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有关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效力及于该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承继方或

受让方。

五、未批准的效力

如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

得法院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人民法院批准的，人民法院将依法裁定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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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启鑫公司将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行破产清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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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重整其他事项

一、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

本重整计划由启鑫公司负责具体执行，由管理人负责监督。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一年，自启鑫公司和众达公司的重整计划均经人民法院裁

定批准之日起计算（以后批准时间为准）。如因客观原因导致启鑫公司无法在上述期限

内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的，启鑫公司应于执行期限届满前十日内向法院提交关于延长重

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并根据法院的裁定予以执行。

二、重整计划的监督期限

本重整计划的监督期限与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相同。监督期限届满时，管理人向

宁波中院提交监督报告。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若有未决

诉讼、预留分配款未分配等事项，管理人将继续跟进，直至该等事项终结或执行终本

止。

三、重整计划的解释与变更

（一）重整计划的解释

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若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对重整计划部分内容存在不同理

解，且该理解将导致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受到实质影响时，则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可以

向管理人申请对重整计划相关内容进行解释。管理人在收到该申请之后，应依照法律

规定并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相关内容进行解释。

（二）重整计划的变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破产审判纪要的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因出现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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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整、法律修改变化或其他执行遇阻或发生重大变化等特殊情况，导致重整计划部

分内容无法执行的，则债务人或管理人可以向宁波中院申请对重整计划进行变更一次。

债权人会议决议同意变更重整计划且经宁波中院裁定同意变更重整计划的，债务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及时提出新的重整计划。该变更后的新重整计划应提交给因变更而

受不利影响的债权人组及/或出资人组进行表决。表决、申请宁波中院批准以及宁波中

院裁定是否批准的程序与原重整计划的程序相同。

四、未尽事宜

本重整计划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企业破产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法律没有

明确规定的事项，由当事人各方协商确定。

本重整计划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需要调整的事项，在不违反公平、公正及

本方案的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可由管理人对具体事项作出适当调整，并报宁波中院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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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启鑫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以来，管理人、债务人本着面对现实、着眼未来的原则，

以减少债权人损失、实现公平有序受偿为出发点，结合债务人资产负债及生产经营情

况，制定本重整方案，力求达成债务人、债权人、原股东等各方的共赢。如能实现启

鑫公司的重整，将有利于企业的持续生产经营，有利于保障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启鑫公司的重整工作意义深远、

作用巨大。

恳请各位债权人大力支持本次重整工作，认真审阅重整计划（草案）并予以表决，

共同促成重整计划（草案）的顺利通过，并最终获得法院的批准。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